
人民檢舉

是否為國有土地

政府機關(構)通知 勘清查發現

有無占用

否
回復檢舉人或政
府機關

勘查

是

否

回復檢舉人或政
府機關(構)無占
用情事

占用人為私人或政府機關

1.通知辦理撥用或申租、購
  
2.並於產籍「其他事項」
   加註檢舉事宜及處理情形
   

是否異議通知複查

複查結果
有無占用

函復政府
機關無占

用

通知辦理撥用
或申租、購

是否辦理撥用
或申租、購

1.通知上級機關督促占用機關 (構)辦理
   撥用或申租、購，必要時訴訟排除
    
2.產籍「其他事項」加註檢舉事宜及
   處理情形

完成撥用或
租、購程序

是否有處分計畫
或屬新占用

1.限期騰空交還土地並收使用補償金
   (使用補償金計算作業)
2.如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者，通知主管機關依
   法處理
3.函復檢舉人
4.並於產籍「其他事項」加註檢舉事宜及處理
   情形

是

是否依限辦理

得採以下措施﹕
1.移送警察機關依法偵辦
2.提起民事訴訟排除占用
3.聲請發支付命令
4.並於產籍「其他事項」加註處
  理情形

否

1.通知占用人停止使用，並繳納使用補償金， 如符
   合申租、購規定，請依法辦理。
   (使用補償金計算作業)
2.如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者，通知主管機關依法處
   理
3.函復檢舉人
4.產籍「其他事項」加註

是否異議

1.通知複查
2.占用系統辦理複查
   暫停

是

複查結果有無占用

1.通知異議人
2.辦理複查結束
3.占用系統刪除列管
   號

否

是否辦理申租、購

是否符合申租、購規定

訂約

是否繳納使
用補償金

占用列管

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占用處理流程圖(發現占用至起訴前)

是否辦理分
期繳納

1.於占用系統辦理分
   期付款作業 
   
2.函復占用人

是否異議

1.通知複查
2.占用系統辦理複
   查暫停

複查結果
有無占用

1.通知異議人
2.辦理複查結束
3.占用系統刪除列管
   號

政府機關(構)占用

否

私人占用

是

否

是

否

結案

是

是

否

否

是

1.限期騰空交還土地並
  收使用補償金
2.占用系統辦理複查結
   束否

否

1.通知占用人停止使
  用，並繳納使用補
  償金，如符合申
  租、購規定，請依
  法辦理。
2.占用系統辦理複查
  結束

是

否

否

是

是

1.函復占用人
   
2.刪除列管號

是

是

否

是

否

查對產籍或登記簿本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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